广元市昭化区财政局
关于2020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

  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四川省委、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川委发〔2019〕8号）文件精神和市、区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，2020年我局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。
一、绩效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)制度建设。十九大以来，我区先后出台了《昭化区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实施细则》《昭化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》《昭化区预算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》《昭化区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》等制度。
   （二）过程管控
1.事前绩效评估。今年出台了《广元市昭化区预算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昭财发〔2020〕42号），明确从发文之日起，对区本级出台的财政支出政策和申请财政资金100万元以上的项目支出（含新增支出）纳入事前绩效评估，强化决策的规范性和科学性。
2.绩效目标管理。一是预算目标管理范围全覆盖。将全区所有预算单位的预算项目纳入了绩效目标编制，同时对每个单位选取3至4个基本支出编报绩效目标。二是召开预算绩效目标培训会。组织会审终定全区绩效目标267个。三是将绩效目标同预算资金一并提交区人代会审查，实现了绩效目标与预算资金“编审同步、上会同步、批复同步、公开同步”。
3.事中绩效监控。出台了《昭化区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昭财发〔2020〕43号），印发了《昭化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度财政项目资金预算绩效运行监控通知》，强化过程监控。采取部门自行监控和财政抽查相结合方式，明确对本年度各单位单个预算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和预算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开展“双监控”,2021年起，对项目运行监控实行全覆盖。今年已对25个单位（不含区消防队、区人武部涉密单位）42个项目开展了运行监控，涉及资金达35186.7万元。
4.事后绩效评价。一是分批次开展项目绩效评价。印发了《2020年第一批财政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昭财发〔2020〕2号）和《2020年第二批财政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昭财发〔2020〕45号）文件。二是评价范围进一步拓展。资金性质由一般公共预算扩大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，由原来的项目支出评价扩大到政策支出和部分重点基本支出，项目评价个数由2019年的49个拓展到今年的103个，开展7个部门财务管理评价。三是公开采购第三方机构推进绩效评价。
5.绩效结果应用。一是实行评价结果与单位日常公用经费挂钩。对考核优等次的24个项目奖励日常公用经费41.78万元，良等次的61个项目，不奖不惩；中等次的12个项目和差等次的6个项目共惩日常公用经费47.32万元,品迭后惩日常公用经费合计5.54万元，已纳入2020年预算调整办理追加（减）。二是强化问题整改。对财政综合抽查、评价发现的问题采取一对一“发点球”方式通知相关单位，并督促整改到位。
6.常态化开展财政综合检查。区财政局每季度开展一次部门综合检查，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纳入重点检查范围开展财政综合检查。
7.强化信息公开。将绩效目标及绩效评价结果在区政府门户网站进行了公开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。
（三）考核监督
一是我区已将预算绩效考核纳入本级政府综合目标考核范围，并接受上级预算绩效管理考核。今年10月份已印发《昭化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通知》逗硬考核，促进工作推进。二是对评价报告和评价结果均向区政府作了专题汇报，并由政府在区常务会上通报。
二、绩效执行结果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评价结果。全区各单位对部门预算编制、执行和财政资金收支等情况开展了自评，2020年区财政抽取了7个预算单位开展部门整体支出，评价结果为“良”等次6个单位，“中”等次的1个单位。通过评价发现，单位预算收支执行规范，部门财务管理整体预算执行情况较好，公务卡使用规范，决算报送规范。但也存在极个别单位年初未编制政府采购预算；个别单位报送的决算报与账面不一致等问题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项目（政策）支出绩效评价结果。2020年共选取103个项目开展现场评价，涉及48家单位，项目总金额14403.8万元。项目支出评价结果为：“优”等次24个项目；“良”等次61个项目；“中”等次的12个项目；“差”等次6个项目。部分项目申报绩效目标明确，内部管理制度完善，资金分配及时，项目完成效果好。但也存在部分项目目标或进度计划不明确；个别项目未设置辅助明细帐核算；个别项目未建立后续管护制度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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